
  

天津市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备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行为，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

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确保贮存食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冷藏冷冻食

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公告》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本市从事冷藏冷冻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

营者（以下简称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的备案管理，适

用本办法。 

第三条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市场监管

委）负责指导、协调本市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的备案工

作。 

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场监管局）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的备案工作，并依法对冷藏

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开展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第四条  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应当自取得营业执照

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的区市场监管局备案。 

在本市有多个贮存场所的，应当分别备案，取得备案凭证。 

第五条  备案信息包括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的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及冷藏冷冻库

名称、贮存场所地址、贮存能力、贮存品类、贮存形式、联系方

式等内容。 



第六条  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办理备案，应当提交

《天津市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信息表》（附件 1）

和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执照能实现网上核验的，无需提供复印

件。 

第七条  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应当如实向区市场监

管局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对备案材料的真实、合法、

有效性负责，并在提交的备案材料上签名或者盖章。 

提交备案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在提交的复印件上注明“复

印件与原件一致”，并签名或者盖章。 

委托他人办理备案的，委托代理人还应当提交委托书及其身

份证复印件。 

第八条  区市场监管局收到办理备案材料后，对备案材料不

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齐补正的全

部材料和内容；备案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即时办理备案，

出具《天津市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凭证》（附件

2）。 

    第九条  区市场监管局予以备案的，应当按照全市统一编码

规则，生成唯一备案号。 

备案号格式为：津+（所属区简称）+食贮+〔备案年份〕+4

位阿拉伯数字。其中，4 位阿拉伯数字为流水号。例如，天津市

和平区 2025 年第一个备案的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

号为：津（和）食贮〔2025〕第 0001 号。 

第十条  区市场监管局应当自完成备案后 7 个工作日内，在

市市场监管委或区市场监管局政务网站上向社会公开相关备案信

息，供公众查询。 



公开的备案信息包括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名称、法

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及冷藏冷冻库名

称、贮存场所地址、贮存能力、贮存品类、贮存形式、备案号等。 

第十一条  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信息发生变化

的，应当于变化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到原备案区市场监管局办

理变更备案，交回原备案凭证，领取新的备案凭证，备案号不变。 

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变更住所涉及登记机关变化，

或者贮存场所发生变化的，应当注销原备案凭证后，重新办理备

案。 

变更备案的有关程序参照第八条、第十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变更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天津市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信息表》； 

（二）原备案凭证； 

（三）涉及变更信息的有关证明文件或说明材料。 

第十三条  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停止提供贮存服务

的，应当于停止贮存服务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到原备案区市场

监管局办理注销备案，交回原备案凭证，原备案号作废。 

按照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重新办理备案的，应当先到原备案

区市场监管局办理注销手续。 

注销备案的有关程序参照第八条、第十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注销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天津市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注销表》

（附件 3）； 

（二）原备案凭证； 

（三）注销备案的有关证明文件或说明材料。 



第十五条 备案凭证遗失、污损的，应当到原备案区市场监

管局补办备案凭证，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天津市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凭证补证

表》（附件 4）； 

（二）备案凭证遗失的，办理人应当提交情况说明；备案凭

证污损的，应当提交污损的备案凭证原件。 

因遗失、污损补发的备案凭证，备案凭证编号不变，备案日

期与原备案凭证保持一致。 

第十六条  经备案的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存在下列

情形之一，且未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由原备案区市场监管局办

理注销手续： 

（一）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 

（二）因不可抗力导致备案事项无法实施的； 

（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应当注销备案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应当妥善保管备案

凭证，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 

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应当在贮存场所的显著位置展

示备案凭证原件。 

第十八条  区市场监管局应当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要求，将

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的有关材料及时整理归档。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

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市场监管规〔2020〕7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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